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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7 月 16 日，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开市交易。上

海环境能源交易所负责全国碳排放权的交易，湖北碳排放权交

易中心负责全国碳排放权的注册登记。此前多地已经开展了碳

排放权交易地方试点。 

目前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初期交易产品为碳排放配额

（CEA）现货。各重点排放单位的碳排放权分配是基于企业的

碳强度基准，即根据企业的实际产出乘以一定基准计算其碳排

放权额度。目前碳排放权交易采用了挂牌协议交易和大宗协议

交易两种方式。重点排放单位须根据温室气体实际排放量向主

管部门清缴上年度的碳排放配额，不足部分须通过碳市场购

买。 

目前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交易是重点排放单位，即年

度温室气体排放量达到 2.6 万吨二氧化碳当量、属于全国碳排

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行业的企业。目前发电行业 2225 家重点排

放单位成为首批参与主体，后续还会扩展至其他行业、其他类

型主体。 

7 月 16 日上市首日，全国碳市场碳排放权成交价为 51.23

元/吨。在 8 月份之后，交易价格逐渐下降至 45 元/吨左右。截

至 9 月 30 日，全国碳市场累计成交碳排放权配额 1764.90 万

吨，累计成交金额 8.00 亿元。 

未来除电力行业外，其他高排放行业以及自愿减排企业也

将陆续纳入全国碳市场交易范围，届时全国碳市场可交易的配

额总量将会进一步增长。 

参与全国碳排放权交易的重点排放单位在获得碳配额之

后，可以出售剩余的配额获利，或通过抵（质）押、借碳交易、

卖出回购等方式利用配额进行融资。对于碳配额有剩余的重点

排放单位，出售配额可以提高相关企业的利润与现金流水平。

而部分碳排放配额不足清缴的高排放单位则面临额外购买配

额的成本压力。 

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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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7 月 16 日，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开市交易。根据生态环境部关于发布《碳排放权登记管理规则（试

行）》《碳排放权交易管理规则（试行）》和《碳排放权结算管理规则（试行）》的公告，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负

责全国碳排放权的交易，湖北碳排放权交易中心负责全国碳排放权的注册登记。发电行业是参与交易的第一个试点

行业，共有 2225 家高排放发电企业成为首批交易主体。展望未来，全国碳排放权市场有望进一步扩容，石化、化

工、建材、钢铁、有色金属、造纸和国内民用航空等其他行业企业预计也将纳入交易范围。 

一、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概况 

在全国碳排放交易市场成立之前，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湖北、广东等地已经开展了碳排放权交易地方试

点，试点市场覆盖了电力、钢铁、水泥等 20 多个行业近 3000 家重点排放单位。根据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全国

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决策部署，我国将稳步推进建立全国统一的碳市场，现存各地方碳交易市场可能会逐步被全国

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所替代。 

（一）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相关法规政策 

在 2017 年，发改委发布《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方案（发电行业）》，全国碳排放权交易体系建设正式

启动。2020 年 9 月，我国首次提出要在 2030 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随后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

建设工作开始加快，生态环境部先后颁布多条细则，对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运行作了明确规定。 

表 1：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相关法规政策 

时间 发文机构 文件名称 

2017.12.18 发展改革委 《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方案（发电行业）》 

2020.12.30 生态环境部 
《2019-2020 年全国碳排放权交易配额总量设定与分配实施方案（发电行业）》 

《纳入 2019-2020 年全国碳排放权交易配额管理的重点排放单位名单》 

2021.01.05 生态环境部 《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行）》 

2021.03.29 生态环境部 《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核查指南（试行）》 

2021.04.26 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意见》 

2021.05.17 生态环境部 

《碳排放权登记管理规则（试行）》 

《碳排放权交易管理规则（试行）》 

《碳排放权结算管理规则（试行）》 

资料来源：公开信息，远东资信整理 

1.碳排放权配额分配规则 

目前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属于初期运行阶段，初期交易产品为碳排放配额（CEA）现货，条件成熟后再增加

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CCER）及其他交易产品。碳排放配额就是指重点排放单位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限额，包括

化石燃料消费产生的直接二氧化碳排放和其他方式所产生的间接二氧化碳排放。目前碳排放配额分配以免费分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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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未来可能会适时引入有偿分配。以先行试点参与全国碳排放权交易的发电行业为例，各省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

会根据本行政区域内的高排放发电企业的实际供电量，计算各个发电企业发电机组的碳排放权配额量（图 1）。具

体计算公式如下：机组配额总量=供电基准值×实际供电量×修正系数+供热基准值×实际供热量。 

其中，供电基准值、修正系数、供热基准值是根据发电机组类型设立的固定参数，实际供电量越大，发电机组

获得的配额总量就越大。发电行业重点排放单位的 2019-2020 年配额实行全部免费分配。在实际分配中，各省级生

态环境主管部门会先按 2018 年的企业供电（热）量的 70%进行一次预分配，待完成 2019 和 2020 年度碳排放数据

核查后，再根据企业实际供电（热）量对各配额进行调整。 

 

图 1：全国碳排放权交易配额分配规则 

资料来源：电力工业网，远东资信整理 

从分配规则可以看出，中国碳排放权分配是基于企业的碳强度基准，即根据企业的实际产出计算其碳排放权额

度，并不直接限制企业碳排放的总量。而欧洲碳市场则基于总量管制与交易制度，即直接限定了所有碳排放企业的

配额总量。 

2.碳排放权配额交易规则 

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交易标的就是向各重点排放单位发放的碳排放权配额。碳排放权交易可以采取协议转让、

单向竞价或者其他符合规定的方式。 

协议转让是指交易双方协商达成一致意见并确认成交的交易方式，包括挂牌协议交易及大宗协议交易。其中，

挂牌协议交易是指交易主体通过交易系统提交卖出或者买入挂牌申报，意向受让方或者出让方对挂牌申报进行协商

并确认成交的交易方式。大宗协议交易是指交易双方通过交易系统进行报价、询价并确认成交的交易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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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向竞价是指交易主体向交易机构提出卖出或买入申请，交易机构发布竞价公告，多个意向受让方或者出让方

按照规定报价，在约定时间内通过交易系统成交的交易方式。 

目前在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进行的全国碳排放权配额交易采用挂牌协议交易和大宗协议交易两种方式。企业通

过全国碳市场购买的配额既可以用于清缴 2019-2020 年度的碳排放量，也可以用于清缴以后年度的碳排放量。 

3.碳排放权配额清算缴纳规则 

省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负责核查重点排放单位温室气体排放情况，并将核查结果作为重点排放单位碳排放配额

清缴依据。重点排放单位应当及时向省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清缴上年度的碳排放配额，清缴量应当大于等于省级生

态环境主管部门核查结果确认的该单位上年度温室气体实际排放量。 

如果重点排放单位拥有的碳排放配额不足以清缴其实际产生的排放量，就需要通过碳交易市场向其他企业购买

一部分配额用于清缴。或者重点排放单位也可以使用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CCER）抵销碳排放配额的清缴，但抵

销比例不得超过应清缴碳排放配额的 5%，且用于抵销的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不得来自纳入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

配额管理的减排项目。 

对于未足额清缴碳排放配额的单位，由地方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处 2万元以上 3万元以下的罚款；

逾期未改正的，对欠缴部分，由省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等量核减其下一年度碳排放配额。按照目前法规，对持续拖

延履行清缴义务的单位只有 2~3 万元的罚款，处罚力度较轻，法规还待进一步完善。 

（二）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参与主体 

按照《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行）》，重点排放单位以及符合国家有关交易规则的机构和个人，是全国碳

排放权交易市场的交易主体。所谓重点排放单位是指年度温室气体排放量达到 2.6 万吨二氧化碳当量、属于全国碳

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行业的企业。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具体覆盖行业由生态环境部拟订。 

1.发电企业成为首批参与主体 

根据生态环境部的全国碳市场建设方案，发电行业重点排放单位成为首批参与主体。生态环境部确定 2019-2020 

年发电行业重点排放单位共计 2225 家，其中既有发电企业（含热电联产），也包括一些自备电厂的工业企业。电

力行业纳入全国碳市场后，不再参与地方碳市场交易。 

全国碳市场选择以发电行业为突破口，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国内发电以火电为主（图 2），且主要以煤炭为

能源，二氧化碳排放量占比很高（图 2），包括自备电厂在内的全国 2000 多家发电行业重点排放单位，年排放二

氧化碳超过了 40 亿吨。首先将发电行业作为启动行业，能够充分发挥碳市场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作用。二是发电

行业产品单一，排放数据的计量设施完备整个行业的自动化管理程度高，数据管理规范，而且容易核实，配额分配

简便易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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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中国各类型发电占比（2020 年）                图 3：中国供电与供热部门碳排放的占比（2018 年） 

资料来源：Wind 资讯，远东资信整理                          资料来源：CEADs，远东资信整理 

2.后续会扩展至其他行业、其他类型主体 

根据《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方案（发电行业）》，在发电行业率先启动全国碳排放交易体系后，未来还

将逐步扩大参与碳市场的行业范围。生态环境部现已经连续多年组织开展了全国发电、石化、化工、建材、钢铁、

有色、造纸、航空等高碳排放行业的数据核算、报送和核查工作。下一步，生态环境部将加快对相关行业温室气体

排放核算与报告国家标准的制订工作，研究制定石化、化工、建材等发电以外行业的配额分配方案。 

除参与主体的行业范围扩大外，参与主体的类型未来也会扩展。目前参与交易的都是高排放企业，未来其他专

业机构和个人也可能纳入交易主体范围，也就是说全国碳市场或许将允许投机性主体参与到交易中。 

（三）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运行情况 

自 2021 年 7 月 16 日全国碳市场启动上线交易以来，市场交易活跃，交易价格稳中有降，市场运行平稳。 

1.交易规模 

在交易首日，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成交了 410.40 万吨碳排放权配额，成交金额 2.10 亿元。开市首日成交活

跃，随后的成交热度有所下降，9 月份中上旬的日均成交量降至 1 万吨以下。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全国碳市场

累计成交碳排放权配额 1764.90 万吨，累计成交金额 8.00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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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成交量（20210716-20210930，单位：万吨，万元） 

资料来源：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远东资信整理 

2.交易价格 

上市首日，全国碳市场碳排放权成交价为 51.23 元/吨。在 8 月份之后，交易价格逐渐下降至 45 元/吨左右。而

同期的 9 月份欧盟碳排放配额（EUA）交易价格大约在 60 欧元/吨，与欧盟市场交易价格相比，全国碳市场成交价

格较低。从交易价格可以看出，目前对电力行业重点排放单位分配的碳排放权额度较为宽裕，电力行业重点排放单

位的减排成本并不高，减排压力还不大。 

 

图 5：全国碳市场碳排放配额交易价格（20210716-20210930，单位：元/吨） 

资料来源：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远东资信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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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发展前景 

根据生态环境部的测算，首批纳入全国碳市场交易的 2225 家发电行业重点排放单位合计年碳排放量超过 40 亿

吨二氧化碳，而 2020 年欧盟碳市场配额总量为 18.2 亿吨。这意味着中国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一经启动就超过欧盟

成为全球覆盖温室气体排放量规模最大的碳市场。 

未来除电力以外的其他高排放行业以及自愿减排企业也将陆续纳入全国碳市场交易范围，届时全国碳市场可交

易的配额总量将会进一步增长。根据中国碳核算数据库（CEADs）的统计，2018 年中国各部门碳排放量合计达 96.21

亿吨。如果将全部行业纳入到排放范围，全国碳市场每年分配的碳排放额度总量将在现有基础上翻倍。 

 

图 6：中国各部门碳排放量（2000-2018，单位：亿吨） 

资料来源：CEADs，远东资信整理 

除碳排放权配额之外，未来全国碳市场所还将可能上线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CCER）交易。目前中国已经提

出 2030 年前碳达峰、2060 年前碳中和的目标，碳减排任务艰巨。仅依靠限制碳配额发放只能够提升高排放单位的

能源利用效率，还不足以实现碳中和的远期目标。因此有必要将风电、太阳能发电、垃圾焚烧等项目的核证自愿减

排量纳入碳市场交易，鼓励更多企业实施低碳改造。 

三、碳排放权交易对参与主体的影响 

（一）目前碳排放权交易参与主体的类型 

在首批参与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 2225 家发电企业（包括自备电厂的工业企业）中，大部分是华能集团、

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大唐集团、国电集团和华电集团下属的发电企业，或其他一些中小发电企业。除以发电为主业

的企业以外，还有供热（4%）、化工（13%）、造纸（5%）、食品（3%）等其他行业的自备电厂企业也纳入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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